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馬偕博士紀念獎學金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年
    
月
     
日
	個人基本  資料
	姓　名
	
	性別
	□男  □女
	出生
	年  月   日

	
	系  級
	
	學  號
	

	
	通訊地址
	

	
	身份證號碼
	
	聯絡電話
	居家：

手機：

	成績紀錄
	請按照學年填寫(若表格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)
(1) 學士生請填寫前四學期的成績
(2) 二年級碩士生、三年級博士生請填寫就學期間成績
學年
學期
學業成績
操行成績
           分
           分
           分
           分
           分
           分
           分
           分
           分
           分
           分
           分


	申請途徑/檢附文件明細
	(一)請勾選申請途徑
□學生自行申請：

由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本人主動提出申請，請檢附以下資料。

□導師推薦申請：

由導師主動推薦之同學，請由導師告知同學備妥檢附文件，並提出申請。

□同學推薦申請：

由(5位)同學主動推薦合適的申請者，並填寫下方連署推薦後，請被推薦人備妥檢附資料，並提出申請。

(二)請勾選已備妥之檢附文件，並依照下列順序檢附資料送至校牧室，若有疏漏將無法進入申請流程。
□馬偕醫學大學馬偕博士紀念獎學金申請表
□北部大會馬偕博士紀念獎學金推薦表(內含個人自傳及師長推薦函)
□歷學年成績單(含名次)
□在學期間校內外服務活動證明(詳見附註一)

	連署推薦
	由〈同學推薦〉申請途徑者，需由推薦同學(5位)填寫以下內容，以表示推薦此人之意願。
姓名
系所
年級
學號
推薦理由


	服務事蹟說明
	可條列在校期間於校內、外對於弱勢關懷之服務事蹟(詳見附註一)。


	委員會審核

(申請人勿填)
	審查結果

□ 准予推薦

□ 不予推薦

	備  註
	1.此申請表併同檢附資料須於截止日期前提出申請。

2.如有疑問，請洽校牧室。


(附註一) 
就學期間參與校內或校外弱勢關懷服務至少4次，且累積服務證明達80小時以上。
1. 校內服務證明：服務證明可至Protal(服務學習(抵免服務記錄，請列印《個人服務學習已申請抵免清單》並標示出符合審查資格的項目並附於檢附文件中。
2. 校外服務證明：請向服務單位申請證明(可接受影本)，附於檢附文件中。
